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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探析
———基于医疗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证研究

屈茂辉 王 中

摘要: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案由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生效判决书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并经筛选后

最终获得的2084份有效判决书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法官对医疗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认

定体现出一定的惩罚性功能。但惩罚性功能并未在样本数据中得到全面体现,且在实现惩罚性功能时法

官未对相关个案因素进行完整考量。据此,为有效实现侵权责任的社会调整功能,应当承认精神损害赔偿

所具有的惩罚性功能,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配合适用,且需要对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的适用进行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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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大陆法系民事责任的“填补原则”,国内学者普遍认可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填补受害人悲伤、绝
望等精神损害之功能,但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具有惩罚性功能则存在一定争议。反对者认为,损害

赔偿之功能在于填补已产生的损害,不具有惩罚性特征,因此精神损害赔偿不具有惩罚性功能①。而

支持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兼具抚慰性和惩罚性,且其所具有的惩罚性功能可以起到对侵权行为人的

民事惩罚作用,同时也能实现对于其他人的警戒②;在现阶段,侵权责任法上的利益衡量主要涉及民

事权益与行为自由的平衡保护,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功能则是平衡保护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精神损害程度很难像财产损害一样明确认定,受害人也难以举证,精神损害赔偿

数额大小理应与其双重功能的实现有较为明确的关联。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

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虽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认定的

考量因素作出规定,但并未明确精神损害的实践评判标准,且其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定义及相关规

定,与后续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及《侵权责任法》均存在一定冲突,从而使得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精

神损害赔偿金额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④。申言之,虽然学界主流观点认可精神损害赔偿具有

惩罚性功能,但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较大,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是否能够实际体现

出惩罚性,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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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与惩罚性赔偿所欲实现之目的存在一定的同质性①,对于侵权责

任体系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以及侵权责任体系确立等问题的理论探讨,均无法回避对于精神损

害赔偿功能的厘定。且在我国《民法典》将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②,为确保侵权

责任制度的实施水平与效果,对与《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修改完善,必然

需要包含对精神损害赔偿功能的明确。与此同时,由于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认定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限较大,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实际体现出惩罚性难以完全通过理论推导予以证实。且同样基于法官所

具有的自由裁量权限,不同案件中法官对于个案因素的考量可能存在差异,个案分析结果可能与实践

总体状况存在较大偏差。因此,在理论研究尚未就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达成共识且制度规范尚

存瑕疵的情况下,完全有必要基于大样本数据,从总体层面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认定是否体现出

惩罚性,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对精神损害赔偿功能的理论探讨以及侵权责任体系的构建与规范,有所

裨益。

一、研究假设及检验逻辑

(一)研究假设

学界对精神损害赔偿功能的直观表述,无外乎于补偿、抚慰及惩罚三者。一般认为,精神损害赔

偿的补偿与抚慰功能的实现,均依赖于受害人对金钱的态度③。与之相对应,惩罚性功能则主要通过

衡量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来实现④。当然,支持通过考量侵权人过错程度来实现惩罚性功能的部分观

点也认为,基于获得报复感的需求,对侵权人过错程度进行考量能起到一定的抚慰作用。但该部分抚

慰作用仅属于惩罚性功能的附带效果,真正意义上的抚慰性功能,仍是通过增加受害人基于金钱的满

足感来实现的⑤。申言之,从功能实现角度来说,惩罚性功能关注的是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而其他功

能则主要关注受害人对金钱的态度。
从理论上来说,为实现惩罚性功能之目的,法官会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具体数额的过程中,对侵

权人的过错程度进行考量。具体而言,法官首先基于个案因素对侵权人过错程度进行区分,即区分故

意和过失,在此基础上进而区分恶意、一般故意、重大过失、一般过失与轻微过失,再行决定侵权人应

当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⑥。与此同时,基于对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在以惩罚为目的决定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时,如果是故意,则主要考量侵权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如果是过失,则需要对以侵权人应承担

“注意义务”为典型的其他因素进行考量⑦。
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以得知,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功能在具体案件裁判中应表现为法官

对侵权人过错程度进行考量。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关于过错程度考量的相关条款确实存

在⑧,故本文拟以肯定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为出发点,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为实现精神损害赔

23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部分提倡进一步扩大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观点甚至提出,可以在完全没有或者仅部分地引入惩罚性赔偿之前,通
过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方法来实现对于一些严重恶意侵权行为的惩罚和遏制。参见白江:《我国应扩大惩罚性赔偿在侵

权责任法中的适用范围》,《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
我国《民法典》中增加了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张新宝、郭明龙:《论侵权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学杂志》2009年第1期。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第669页。
张新宝、郭明龙:《论侵权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学杂志》2009年第1期。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第669页。
黎桦:《人格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新消法第55条第二款的分析》,《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1期。
如前文所述,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司法解释对过错考量做出规定,并不等同于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

能必然得到体现。



偿的惩罚性功能,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过程中对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进行了考量。该假设

的验证包含两部分:第一,该假设要求验证法官在认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过程中,是否对与侵权人过错程

度相关的个案因素进行考量。第二,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越高,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也越高,故该假设

还要求验证该部分个案因素是否与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呈正相关关系。当然,基于对故意与过失的区分,
出于惩罚目的来评判侵权人过错程度时,故意与过失程度评判所要考量的具体个案因素可能存在差别。

(二)检验逻辑

精神损害赔偿所涉及的具体案件类型较为广泛,且不同类型案件中所包含的个案因素存在较大

差异,故难以从精神损害赔偿所涉及案件的总体层面进行大样本数据抽样并获取统一的研究变量。
因此,本文拟以当前学界及社会公众关注程度较高的医疗侵权案件为切入点,对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

功能进行检验。
具体到医疗损害责任语境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主要表现为过失①,对于过错程度,

主要基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所负有的注意义务来判断。而根据《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医疗损害侵

权责任的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判断依据,主要包括说明义务、当时医疗水平、法律规范

或诊疗规范以及病历资料相关瑕疵等。其中是否尽到说明义务,是否符合法律规范或诊疗规范,以及

病历资料是否存在瑕疵等,都涉及对具体医疗行为的评判。而对具体医疗行为的评判通常超出法官

的知识水平,必须依赖于鉴定机构或其他专业人员。如此一来,对于上述因素的评判,可能无法通过

归纳总结法官集体经验获得。但对于“当时医疗水平”的评判,学界观点普遍认为应考虑当事医方所

具有的级别、资质,医方所在地区,以及医方实施医疗行为所属类别等因素②。《侵权责任法》颁布后,
部分地方性司法指导文件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也对该部分考量因素做出明确规定③。而对于“医疗水平”所对应的个案因素,基本可以

由法官结合其自身经验和知识水平来进行有效判断。
与此同时,当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具有较高医疗水平时,其应当负有相对更高的注意义务。当

因相同医疗侵权行为导致患者受害时,由于注意义务标准不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所负有注意义

务之间的差距,不仅决定了是否存在过错,还决定了过错程度,如决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

属于重大过失、过失或是一般过失④。
据此,本文以医疗水平为切入点,实现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的探析。具体而言,在检验

医疗水平相关个案因素对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认定是否存在影响的基础上,基于医疗水平与医疗机构

过错程度之间的逻辑关联,来实现对于过错程度与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之间相关性的检验,从而实现对

于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的检验。

二、实证分析方案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主要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民事判决书为分析样本。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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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概念研究》,《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
窦海阳:《法院对医务人员过失判断依据之辨析———以<侵权责任法>施行以来相关判决为主要考察对象》,《现代法学》

2015年第2期;曾见:《论“当时的医疗水平”的法律评价》,《法学评论》2016年第4期;夏芸:《再考“医疗水平论”及医疗过

失判断标准》,《东方法学》2011年第5期。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10〕第400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20号)。
关于注意标准的过错程度判断逻辑,参见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的具体判断》,《法律适用》2012年第4期。



由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民事判决书中,抽取五分之一作为分析样本①。样本选择步骤为:第一

步,明确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划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民事判决书的全样本分布。第二步,按比例

确定每个区域内应抽取的样本数。第三步,根据确定的应抽样本数,抽取各个区域的判决书。按照以

上步骤,共获得5679份民事判决书,筛选后获得符合条件的判决书共2084份②。
(二)变量选择及定义

本文确定的被解释变量为精神损害赔偿金,即患者最终获赔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③。
依据理论研究成果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中所明确的医疗水平决定因素,本文从样本裁判文书中提

取出地区、医疗机构等级以及医疗行为所属科目三个变量④。但由于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域均制定了

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的指导性文件,地区变量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的影响,可能主要源自指导性文

件对法官裁量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解释变量确定为医疗机构等级与医疗行为所属科目。
为提升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参照相关规范性文件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的具体规定,本文选取地

区、患者年龄段、患者被抚养人情况、患者伤残等级、患者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物质损害赔偿等6个变

量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及赋值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赋值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精神损害赔偿金 患者最终获赔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解释变量
医疗机构等级 划分为一级以下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基层及其他医疗卫生机构⑤

医疗行为所属科目 划分为普通外科、骨科、其他外科、妇产科、内科、急诊科、其他科室⑥

控制变量

地区 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

患者年龄段 划分为14周岁以下、14至60周岁、60至75周岁、75周岁以上

患者被抚养人情况 划分为有被抚养人、无被抚养人、无需考虑被抚养人情况⑦

患者伤残等级
指因医方过错所造成的患者伤残级别,在线性回归过程中使用“伤残赔偿

系数”对“患者伤残等级”进行替代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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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截止日期为2017年12月29日。
删除了维持原判、本审不涉及精神损害赔偿认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撤回起诉、适用公平原则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未判

定被告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及原告未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等案件,并删除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离群值,即个别法官明

显超出司法文件指导标准所认定精神损害赔偿金。
虽然《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将精神损害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及伤残赔偿金混同,但本文抽样所获得的裁判文书中,
均将精神损害赔偿金进行独立认定。
本文变量选取局限于裁判文书所承载的内容,而在数据完整性方面存在缺陷,这是当前基于裁判文书而进行的法学实证

研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参见屈茂辉:《基于裁判文书的法学实证研究之审视》,《现代法学》2020年第3期。
医疗卫生机构划分为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其他机构三大类,其中医院按等级划分为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

及未定级医院。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信息中心:《2017年1 11月全国医疗服务情况》,http://www.nhc.gov.
cn/mohwsbwstjxxzx/s7967/201803/c196a16f8cb74ca984dfa9a7adb1db8d.shtml,访问时间:2018年4月25日。由于本次

获取的样本所涉及医疗机构中的医院居多,且未定级医院及其他机构较少,为满足本次分析的要求,在设置变量中的具体

类别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患者接受被告医疗服务期间在多个科室均接受治疗的,以引发争议的医疗行为所属的科目为准。
无需考虑被抚养人情况即法官认为不应判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情形。
“伤残赔偿系数”是指计算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时所用的系数。本文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
18667 2002)》之规定,确定一至十级伤残对应的伤残赔偿系数。



  续表1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控制变量

患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患方在诉讼请求中所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物质损害赔偿
患方所获赔偿中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次抽样所获得的样本案件中,患者所遭受的损害后果主要包括伤残与死亡两大类。而伤残与

死亡所涉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①。为更好地分析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认定的影

响因素,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将样本区分为伤残案件与死亡案件两部分。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以医疗机构等

级、医疗行为所属科目作为解释变量,以精神损害赔偿金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对损害后果为死亡的子

样本分析中,将地区、患者年龄段、患者被抚养人情况、物质损害赔偿、患者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作为控

制变量。在对损害后果为伤残的子样本分析中,将地区、患者年龄段、患者被抚养人情况、患者伤残等

级、物质损害赔偿、患者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作为控制变量。与此同时,将自变量中所有的分类变量转

化为哑变量后,确定参照水平为三级医院、急诊科、东部地区、14至60周岁以及有被抚养人。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假设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表2中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②,当损害结果类型为伤残时,患方实际获赔的精神损害赔偿

金均值,远小于患方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均值及患方所获得的物质损害赔偿均值。通过比较各自

变量所生成哑变量的均值可知,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涉及的案件数量较为接近且多于西部地区,三级

医院涉及的案件数量最多,案件中患者年龄主要集中在14至60周岁,案件所涉及科室主要集中在外

科③,案件所涉及患者中无被抚养人的患者居多。
当损害结果类型为死亡时,患方实际获赔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均值,同样远小于患方主张的精神损

害赔偿金均值及患方所获得的物质损害赔偿均值。通过比较哑变量均值可知,当损害结果类型为死

亡时,东部地区涉及案件数量最多,而其余变量的分布情况与损害结果类型为伤残时基本一致。
对比损害结果类型分别为伤残和死亡时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可以得知,损害结果类型为死亡时的

精神损害赔偿金均值明显较高。与此同时,由于物质损害赔偿、患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及精神损害赔

偿金的数值较大,故取其自然对数参与线性回归分析。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伤残 死亡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基层及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0.00 1.00 0.0781 0.31226 0.00 1.00 0.0858 0.28027

一级及以下医院 0.00 1.00 0.1094 0.31226 0.00 1.00 0.0500 0.2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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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新宝、郭明龙:《论侵权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学杂志》2009年第1期;王一土:《侵害生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性质探

析》,《法治研究》2009年第9期。
在个别案件中,法院采纳鉴定机构的建议,按不超过十级伤残的二分之一程度计算伤残赔偿金,因而伤残赔偿系数最小值为5。
医疗行为所属科目中的骨科、普通外科及其他外科均属于外科。



  续表2

变量
伤残 死亡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二级医院 0.00 1.00 0.3691 0.48281 0.00 1.00 0.3302 0.47050
三级医院 0.00 1.00 0.4434 0.49702 0.00 1.00 0.5340 0.49908
其他科室 0.00 1.00 0.1191 0.32411 0.00 1.00 0.2208 0.41495
普通外科 0.00 1.00 0.1719 0.37746 0.00 1.00 0.0764 0.26579

骨科 0.00 1.00 0.2529 0.43490 0.00 1.00 0.0443 0.20595
其他外科 0.00 1.00 0.1582 0.36511 0.00 1.00 0.1198 0.32489
妇产科 0.00 1.00 0.2217 0.41558 0.00 1.00 0.1047 0.30633
内科 0.00 1.00 0.0459 0.20937 0.00 1.00 0.2858 0.45203

急诊科 0.00 1.00 0.0303 0.17142 0.00 1.00 0.1481 0.35538
东部地区 0.00 1.00 0.3896 0.48791 0.00 1.00 0.4396 0.49658
中部地区 0.00 1.00 0.3955 0.48920 0.00 1.00 0.3179 0.46589
西部地区 0.00 1.00 0.2148 0.41091 0.00 1.00 0.2425 0.42877

14周岁以下 0.00 1.00 0.1182 0.32296 0.00 1.00 0.1726 0.37812

14至60周岁 0.00 1.00 0.7090 0.45445 0.00 1.00 0.5160 0.49998

60至75周岁 0.00 1.00 0.1436 0.35081 0.00 1.00 0.2236 0.41684

75周岁以上 0.00 1.00 0.0293 0.16872 0.00 1.00 0.0877 0.28304

无需考虑被抚养人 0.00 1.00 0.0215 0.14506 0.00 1.00 0.0113 0.10585

无被抚养人 0.00 1.00 0.7002 0.45840 0.00 1.00 0.6585 0.47444

有被扶养人 0.00 1.00 0.2783 0.44839 0.00 1.00 0.3302 0.47050

患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元) 1000 400000 42306.7 41418.8 5000 400000 69048.3 42752.0

伤残赔偿系数 5 100 37.9 25.8 ——— ——— ——— ———

物质损害赔偿(元) 1602 1307494 186743.3 197455.5 303 1246546 193830.8 153719.8

精神损害赔偿金(元) 500 100000 16639.6 14808.7 1000 102938 30048.7 20641.0

(二)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3显示了因变量与部分自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损害结果类型

为死亡还是伤残,患者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及物质损害赔偿均与精神损害赔偿金显著相关。而在损害

结果类型为伤残时,伤残赔偿系数也与精神损害赔偿金显著相关。由此可见,该部分自变量与因变量

间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控制变量选取的合理性。并且,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

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的临界值,能够较好地满足回归分析要求。

表3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伤残赔偿系数 患者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物质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金

死亡 伤残 死亡 伤残 死亡 伤残 死亡 伤残

伤残赔偿系数 ——— 1

患者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 0.331** 1 1

物质损害赔偿 ——— 0.559** 0.180** 0.333** 1 1

精神损害赔偿金 ——— 0.593** 0.279** 0.468** 0.297** 0.501** 1 1

  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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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性回归分析

通过对1060个死亡子样本及1024个伤残子样本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

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调整后的R2分别为0.224、0.558。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死亡子样本回归结果,在患者死亡的情况下,依据标准化系数绝对值大

小,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依次为物质损害赔偿、患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中部

地区、二级医院及75周岁以上。根据哑变量“同进同出”原则,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产生显著影响

的因素,依次为物质损害赔偿、患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地区、医疗机构等级及患者年龄段。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伤残子样本回归结果,在患者伤残的情况下,依据标准化系数绝对值大

小,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依次为患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伤残赔偿系数、物质

损害赔偿、西部地区、75周岁以上及二级医院。根据哑变量“同进同出”原则,在伤残子样本回归结果

中,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依次为患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伤残赔偿系数、物质

损害赔偿、地区、患者年龄段及医疗机构等级。

表4 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线性回归结果

精神损害赔偿金线性回归结果
死亡(N=1060) 伤残(N=1024)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常量 1.818* 2.448**

基层及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0.102 0.033 0.017 0.005

一级及以下医院 0.154 0.039 0.030 0.010

二级医院 0.134* 0.072* 0.087* 0.046*

普通外科 0.026 0.008 0.123 0.051

骨科 0.030 0.007 0.057 0.027

其他外科 0.026 0.010 0.072 0.029

妇产科 0.072 0.025 0.207 0.094

内科 0.090 0.047 0.191 0.044

其他科室 0.053 0.025 0.226 0.080

中部地区 0.197** 0.106** 0.005 0.003

西部地区 0.120 0.059 0.278** 0.124**

14周岁以下 0.040 0.017 0.066 0.023

60至75周岁 0.054 0.026 0.080 0.031

75周岁以上 0.215* 0.070* 0.343* 0.063*

无需考虑被抚养人 0.056 0.007 0.152 0.024

无被抚养人 0.034 0.018 0.061 0.031

患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0.389** 0.265** 0.367** 0.366**

伤残赔偿系数 ——— ——— 0.010** 0.269**

物质损害赔偿 0.325** 0.342** 0.228** 0.247**

调整后R2 0.224 0.558

  注:**、*分别代表在0.01和0.05显著水平显著(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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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设检验

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反映出的,应是样本数据中所存在的集中趋势①。然而,基于法官所

具有的自由裁量权,不同法官在个案中所考量的具体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故此,仅有在法官群体中形

成一定集中趋势的个案因素,才能在大样本数据分析结果中得到反映。对于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变量

而言,也并非所有衡量医疗水平的潜在指标,均能在实证分析结果中显示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显著影

响。因此,对于本文研究假设的检验,只要存在与医疗水平相关的解释变量对精神损害赔偿金产生正

向显著影响,即可认为审判人员认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时,出于惩罚性目的对医疗水平进行了考量。
结合前述分析结果可以得知,无论损害结果类型为死亡还是伤残,医疗机构等级均对精神损害赔

偿金认定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根据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检验逻辑,存在与医疗水平相关的个案

因素对法官认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产生显著影响,本文所提出研究假设的第一部分得到了验证。
从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可知,回归分析所使用的与医疗水平相关的变量中,医疗机构等级对精神损

害赔偿金认定产生了显著影响。但从线性回归结果中并不能直接判断出医疗机构等级与精神损害赔

偿金的关系类型。因此,为实现对研究假设的有效检验,需要对医疗机构等级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相

关关系作进一步分析。本研究在进行数据整理过程中,将所涉及医疗机构划分为医院、基层及其他医

疗卫生机构两类。根据现行医疗机构管理机制,目前我国仅对医院实行明确的等级划分,且各级医院

之间在所拥有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资源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阶梯性,进而导致各级医院在医疗水平方

面的阶梯性差异。故而,本文拟通过分析医院等级与精神损害赔偿金之间的关系类型,来实现对研究

假设的进一步检验。
图1为精神损害赔偿金均值与医院等级关系的折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损害结果类型为死

亡时,三类医院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均值差异不大,未表现出精神损害赔偿金额随着医院等级升高的

正向增长。由此可以得知,当损害结果类型为死亡时,医疗机构等级与精神损害赔偿金之间不存在正

相关关系,前文研究假设不能成立。当损害结果类型为伤残时,随着医院等级的增加,其各自所对应

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均值也相应增加,可以认为医疗机构等级与精神损害赔偿金正相关。也即当损害

结果类型为伤残时,医疗水平相关的因素与精神损害赔偿金呈正相关,前文研究假设成立。

图1 精神损害赔偿金均值与医院等级关系的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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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屈茂辉课题组:《医疗损害侵权责任认定中鉴定意见适用研究》,《政法论丛》2019年第4期。



四、基于实证分析结果的学理阐述及其展开

(一)基于实证分析结果的惩罚性功能阐释

前文研究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当患者损害结果类型为伤残时,医疗机构等级与精神损害赔偿金认

定存在正相关关系。基于医疗水平与注意义务之间的关联逻辑可以得知,医疗机构等级越高,其所拥

有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也相应越高,高等级医疗机构在实施相同的医疗行为时比低等级医疗机构

应尽更高的注意义务。因而,当由于同样的医疗行为而导致患者损害时,医疗机构的等级越高,其在

损害结果发生上的过错程度越高。故此,医疗机构等级与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正相关则可以说明,法
官在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过程中对医疗机构过错程度进行了考量,并且法官对过错程度的考量符合

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的外在要求。因此,根据研究假设检验结果可以得知,在我国医疗侵权纠纷

案件审理过程中,当患者损害结果类型为伤残时,法官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认定体现出了精神损害赔

偿的惩罚性功能。
与此同时,伤残赔偿系数与物质损害赔偿均能反映出患者因医疗过错行为所遭受的身体及财产

损害后果,二者均与精神损害赔偿补偿性功能的实现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伤残赔偿系数与物质

损害赔偿两个变量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产生的影响,均远大于医疗机构等级,这说明,精神损害赔

偿金所体现的惩罚性功能要远小于补偿抚慰功能,这符合补偿抚慰功能应为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功能

的理论共识,从而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然而,医疗行为所属科目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产生显著影响,说明法官对医疗过错的考虑

并不全面。此外,根据本次抽样结果,超过一半案件的损害结果为死亡,而针对该部分案件的分析结

果显示,本文所选取与过错程度相关的个案因素,均未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产生显著影响。这说

明,在较大部分案件中,法官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认定可能并未体现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功能。
综上所述,本文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精神损

害赔偿确实体现出惩罚性功能,但惩罚性功能的具体适用还缺乏规范性。当然,基于本文所选取分析

样本的局限性,医疗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所体现出的惩罚性,虽然能够证实惩罚性功能的客观存在,但
并不能以此推论所有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均体现出惩罚性。

(二)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的承认与规范

1.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功能

对侵权行为人施以惩罚之目的,包含实现对于其他人的警戒。具体到本文所分析的医疗侵权,基
于医疗侵权主体的特殊性,在补偿受害人损失的同时对医疗机构施以适当的惩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对整个医疗服务行业起到教育与警示作用,从而提升医疗服务行为的规范性,达到进一步缓解医患关

系的社会效果①。由此可见,对侵权行为人施以惩罚,确有其存在之必要。并且,虽然惩罚性赔偿制

度以特殊规定形式在我国侵权责任体系中得到确定,但并不能以此否定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的

存在价值及其必要性。
目前,学界有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恶意侵权行为,针对的是侵权人过错较为严重的

情形,尤其是动机恶劣、具有反社会性和道德可归责性的情形。从制度设计的目的来看,惩罚性赔偿

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侵权人的惩罚来实现对其他人的公共威慑作用②。而在医疗损害赔偿

制度中,无论是适用条件还是适用目的,惩罚性赔偿都与解决医疗损害纠纷的实际需求存在诸多不契

93

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探析

①
②

社会效果是司法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参见江必新:《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
张新宝、李倩:《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清华法学》2009年第4期。



合之处。一方面,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相对于普通人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①,大多数侵害结果的发

生,均是由于医务人员未尽到注意义务,而极少存在动机恶劣尤其是具有反社会性和道德可归责性的

情形,因而不具备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成为导致医护人员产生

职业倦怠的一个主要因素,影响到医务人员对职业的认同②。由此可见,因医患关系紧张所导致的巨

大压力也使得医疗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受害者③。依据过错程度对医疗机构给予相应惩罚的目

的,应在于促使医疗机构依据其应尽的注意义务来提供医疗服务,而非通过对其过错的非难或者否定

性评价使医疗机构承担更大的外部压力以及树立对法律秩序的敬畏之心④。因此,试图通过显著加

大赔偿力度来减少医疗侵权行为的发生,显然不符合目前我国调整医患关系的实际需求。最为妥当

的方式,应在填补受害人所遭受损害的基础上,适当结合过错程度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予以惩

罚,以敦促其履行高度注意义务。并且,即便上升到侵权责任制度的一般层面,支持进一步扩大惩罚

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部分学者,在认识到惩罚性制度适用的严苛性基础上,也承认精神损害赔偿惩

罚性功能在对侵权行为人惩戒方面的积极作用。即当惩罚性赔偿要件过于严苛,且填补性赔偿又不

足以弥补实际损害时,应突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惩罚性功能⑤。而《民法典》未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一

般化,也证实立法者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审慎态度,同时也为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提供了

广泛的适用空间。
与此同时,本文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精神损

害赔偿确实体现出惩罚性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司法实践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存在

客观需求。故此,基于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与惩罚性赔偿制度所存在的互补性,以及司法实践对

于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的客观需求,应当在坚持以补偿抚慰为主的基础上,承认精神损害赔偿所

具有的惩罚性功能,并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配合,以有效实现侵权责任的社会调整功能。

2.规范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适用

从本文分析结果来看,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过程中,存在对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

适用不全面、对涉及过错程度的个案因素考虑不完整等具体问题。因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认定的指引,以有效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功能,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实现对精神损害

赔偿惩罚性功能的适用。
本文实证研究成果显示,法官对于过错程度的考量缺乏规范性,这说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并未实现对法官贯彻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的有效指引⑥。而结合前文对精神损害赔偿相关制度

的理论阐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所存在的诸多缺陷与不足,可能是导致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

能的适用没有达到应有效果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精神损害赔偿具

体金额表述为“精神损害抚慰金”,而该表述与精神损害赔偿所具有的功能属性存在逻辑冲突,容易造

成对精神损害赔偿功能属性的误解,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性功能过分凸显,而其惩罚性功能没有

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对于过错程度认定的考量因素并没有进行

详细阐述。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与过错程度相关的个案因素仅有医疗机构等级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

定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在本文分析过程中所选取的个案因素中,至少还有医疗行为所属科目应对精神

损害赔偿金认定产生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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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医务人员的高度注意义务,参见屈茂辉:《论民法上的注意义务》,《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

LuY,HuX,HuangX,etal.JobSatisfactionandAssociatedFactorsAmongHealthcareStaff:ACross-sectionalStudyin
GuangdongProvince,China.BritishMedicalJournalOpen,2016,6(7),pp.19.
诚然,在实定法的层面,医疗机构很难以此作为责任承担的抗辩事由。
其实,像刑事责任这类的公法责任主要体现的是对责任人主观恶性的惩罚。
张红:《侵权责任之惩罚性赔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本次分析的样本案件最早为2009年,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认定均应受《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指引。



因此,为加强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的指引,就司法解释层面来说,一方面,应对精神损害赔偿的

表述方式进行规范,统一使用“精神损害赔偿金”替代“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表述;另一方面,应在涉及

特定类型案件的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与过错程度相关的个案因素及其判断标准。具体到医疗侵

权纠纷中,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
对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过错程度认定的主要考量因素,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①,但其中明确表述

的考量因素仅为“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个体差异、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
而实际上,对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过错程度的认定,至少还应包括“医疗学科发展差异”及“技术风

险差异”等其他重要因素。并且,对于该条款中使用的“可以”一词,基于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的

必要性,在围绕《民法典》制定新的相关司法解释时,建议使用“应当”一词进行替换。

OnthePunitiveFunctionofMentalDamageCompensation
———AnEmpiricalResearchBasedontheMentalDamageCompensationofMedicalTort

QuMaohui WangZhong
(LawSchool,HunanUniversity,Changsha410082,P.R.China)

Abstract:Atotalof2084validjudgmentsfinalizedbythescreeningoftheeffectivejudgmentsofthe
“MedicalDamageLiabilityDisputes”werestatisticallyanalyzed.Theresultsofstatisticalanalysis
showthat,whenthetypeofpatientdamageisdisability,thejudgesdeterminationofthemental
damagecompensationreflectsthepunitivefunction,andwhenthepatientdamagetypeisdeath,the
judgesdeterminationofthementaldamagecompensationdoesnotreflectthepunitivefunction.
Alsowhenimplementingthepunitivefunction,thejudgedidnotfullyconsidertherelevantcase
factors.Accordingly,inordertoeffectivelyrealizethesocialadjustmentfunctionoftortliability,

thepunitivefunctionofmentaldamagecompensationshouldberecognizedandappliedinconjunction
withthepunitivecompensationsystem,andtheapplicationofthepunitivefunctionofmental
damagecompensationshouldbefurtherstandardized.
Keywords:Mentaldamagecompensation;Punitivefunction;Degreeoffault;Punitivecompensation;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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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次分析的样本案件截至2017年12月19日,由于该司法解释自2017年12月14日才正式实施,因此对本文实证研究不

会产生影响。


